
附件4：

纳微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应聘人员诚信承诺书
1.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已仔细阅读《纳微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招聘简章》，清楚并理解其内容，符合报名条件，保证提供的所有证明资料、证件等相关材料真实、准确。      
2.如属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本人承诺若经录用，在办理正式录用手续前提供相关学历、学位证书。
3.如属社会人员，本人承诺若经录用，在办理录用手续前提供河北省教育厅或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鉴定证明。
4.如因本人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纠纷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办理录用手续的，同意取消本人的录用资格。
5.本人承诺无违法违纪行为记录。
6.本人许可公司以所有合理的方式对本人在职位申请相关表单及个人履历中所提供的背景信息进行全面核实‌。
7.本人承诺公司进行背景调查不构成对本人的侵权，本人不追究公司及检查人因此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背调报告及其所有内容仅用作与纳微朗（深圳）有限公司聘用条件的参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开或披露给非委托方。‌
本人承诺上述内容，否则同意取消录用资格，责任自负。
如在签署劳动合同之后，公司发现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有欺诈成分，承诺不属实，本人同意公司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公司无需向本人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应聘人员签名（盖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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